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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通通银银行行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对对国国家家集集成成电电路路产产业业投投资资基基金金三三期期  

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投投资资的的公公告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交通通银银行行”或“本本公公司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近日已签署《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股份有限公司发

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拟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出资人民币 200亿元（以下简称“本次投资”）。 

● 本次投资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投资已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 

 

一、本次投资概述 

近日，本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等 19家机构签署《发起人协议》，拟

向基金出资人民币 200 亿元，持股比例 5.81%，预计自基金注册成立之日起 10

年内实缴到位。 

本次投资不属于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已于 2023年 10月 27日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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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票 16票，同意 1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鉴于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上述议案时，本次投资尚未完成协议签署，基金尚未设立，存在不确定性，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经审慎判断，决定暂缓披露本次投资，并按相关规定

办理了暂缓披露的内部登记和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已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基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等 19 家机构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3,440 亿元，经营范围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企业管理咨询等。基金

旨在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多渠道融资支持，重点投向集成电路全

产业链。 

三、本次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资是本公司结合国家对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的重大决策、本公司的发展战略及业务资源作出的重要布局，是本公

司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本公司践行大行担

当的又一大举措，对于推动本公司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根据《发起人协议》约定，本公司应自基金注册成立之日起 10 年内按照认

购的股份全额缴纳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修订）》（2024 年

7月 1日实施）等相关法律法规，上述出资期限安排尚需根据法律法规取得相关

部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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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27日 


